
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天盈

B

份额（

150041

）停牌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在指定媒体及本公

司网站（

http://www.fullgoal.com.cn

）发布了《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天盈

A

份额

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公告》、《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天盈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

告》和《富国天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天盈

B

份额（

150041

）的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基

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天盈

B

自

2012

年

5

月

22

日至

2012

年

5

月

23

日实施停牌，并

于

2012

年

5

月

24

日复牌。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证券代码：

002442

公告编号：

2012-016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

获得无条件通过。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书面核准发行文件后，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802

证券简称：福建水泥 编号：临

2012-018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1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福建水泥股

份有限公司决定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司更好地沟通和交流。互动平

台网址为：

http://irm.p5w.net/600802/

。

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7:00

参加福建辖区上市

公司

2011

年度网上集体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互动平台或

"

福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

p5w.net/dqhd/fujian/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董事会秘书蔡宣能先生；副总会计师郑慧星先生；证券事

务代表林国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2

临

-02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闭矿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晋中市寿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案（部分）的批复》（山西省政府晋煤重组

办发

[2009]58

号）（以下简称

"58

号批复

"

）文件，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寿阳段王煤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段王集团

"

）作为寿阳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主体企业对寿阳县天泰煤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天泰煤业

"

）、寿阳县泰祥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泰祥煤业

"

）、寿阳县北河坡煤

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河坡煤矿

"

）、寿阳县宗艾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宗艾煤业

"

）、

寿阳县友众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友众煤业

"

）和山西省寿阳县平安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平安煤炭

"

）

6

家煤矿企业实施了兼并重组，根据

58

号批复要求，兼并重组完成后，需将

7

处煤

矿整合为

3

处，天泰煤业、泰祥煤业、北河坡煤矿、宗艾煤业将实施关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告）。

截止目前，泰祥煤业、北河坡煤矿、宗艾煤矿已经实施了关闭，就天泰煤业关闭事宜公司向山西

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申请了保留。

近日，公司收到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的《关于山西介休大佛寺

南窑头煤业有限公司等矿井申请调整变更重组整合方案有关事项的函复》（晋煤重组办函

【

2012

】

7

号），不批准天泰煤业保留，要求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关闭。

截止目前，天泰煤业已经停产，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办理后续事宜，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35

证券简称：

*ST

科健 公告编号：

KJ2012-38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

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11

年

10

月

17

日，深圳中院作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自

2011

年

10

月

17

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

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理人。

公司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会

议对《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并获得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及

2012

年

5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编号为

KJ2012-29

号、

KJ2012-37

号的公告）。

公司重整案出资人组会议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下午在深圳中院第一审判庭召开，会议对

《重整计划草案》中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经现场合并现场会议和

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所涉及的出资人权益调整

方案。（详见

2012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编号为

KJ2012-30

号的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

"

《破产法》

"

）第八十六条规定，

"

各表决组

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

。目前本公司正依法向深圳中院申请裁定批准。

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和管理人将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

作。本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若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

准，本公司存在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股票代码：

600238

编号：临

2012-016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53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通知情况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18

日向全体董事、

监事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四、会议决议

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椰岛酒业有限公司以非现金资产和现

金资产对海南椰岛酒业酿造有限公司追加投资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议，同意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海南椰岛酒业有限公司以非现金资产和

现金资产对海南椰岛酒业酿造有限公司追加投资。

具体内容如下：

1

、为理顺酒业发展的结构，整合酒业资源，加快酒业发展，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椰岛股份）与全资子公司海南椰岛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岛酒业）决定以非

现金资产和现金资产对海南椰岛酒业酿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椰岛酿造）追加投资。

2

、椰岛股份本次投入的非现金资产包括：药谷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账面

净值分别为

20,910,793.72

元和

75,986,296.60

元；椰岛酒业投入的非现金资产包括：澄迈老城土

地使用权及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账面净值分别为

2,623,229.05

元和

7,747,208.65

元。三方约定

非现金资产以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账面净值投资入股，合计

107,267,528.02

元。

3

、 椰岛股份和椰岛酒业本次投入的现金资产分别为

31,902,909.68

元和

829,562.30

元，合

计

32,732,471.98

元。

4

、本次增资前，椰岛酿造的实收资本为

2000

万元，椰岛股份持有

100%

的股权。本次增资

后，椰岛酿造实收资本为

160,000,000.00

元人民币，其中：椰岛股份投入资产

148,800,000.00

元人民币（含

2012

年

1

月投入的

2000

万元现金资产），持有椰岛酿造

93％

股权；椰岛酒业投入资

产

11,200,000.00

元人民币，持有椰岛酿造

7％

股权。

5

、三方约定，自即日起

6

个月内办理完所有非现金资产的产权变更手续。现金资产需在

6

月

30

日前全部到位。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０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９．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

，

８００

万股，分红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１

，

６００

万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

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６００ ７５％ １５６００ １５６００ ３１２００ ７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股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６６００ ３１．７３％ ６６００ ６６００ １３２００ ３１．７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９０００ ４３．２７％ ９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 ４３．２７％

４

、外资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００ ２５％ ５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２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００ ２５％ ５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２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股份总数

２０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８００ ２０８００ ４１６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１

，

６００

万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９２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１

号

咨 询 人：吴迪

电 话：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２０８８

传 真：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３０４２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３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分红前本公司

总股本为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

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

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４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１８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３７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

１０

号

２０４

号楼

咨询联系人：蒋蕾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２７５５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５８２７５２５９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股票代码：

002258

公告编号：

2012-022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授信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6

月

3

日，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为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申请的不超

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1

年

6

月

13

日， 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授

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为前述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项下的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为满足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需要，

2012

年

5

月

21

日， 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提供

授信担保的议案》，将再为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申

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基本授信额度项下的债务提连带责任担保。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此，不需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被担保人：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

、公司名称：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绵阳市长虹大道南段西一巷

12

号

3

、法定代表人：尹英遂

4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5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易制毒品）、化工设备的销售。

6

、股东构成：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

7

、与本公司关系：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

、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757.87

万元，净资

产为

664.93

万元，

2011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914.45

万元，净利润

63.89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为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基本授信额度项下的债

务（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融资人实现的债权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担保期限为每笔信用业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基本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符合《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和《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

度》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有利于支持四川福尔森的经营发展，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备偿还

债务的能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事宜未采取反担保措施。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五、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20

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

，为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江油启明星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的担保；本次新增

1000

万元对外担保之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020

万

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2.2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58

股票简称：利尔化学 公告编号：

2012-021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

年

5

月

21

日，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应出席会议

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黄晓忠主持，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继续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基本授信额度

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相关具体情况请见公司

2012

年

5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四川福尔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继续提供授信担保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利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深发展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请求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深发展”）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深发展异议股东（定义见下文）的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已于

５

月

１６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收购请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

求权的建议。

一、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公告》， 确定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

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确定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的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本公司

股票不停牌。

２

、 本次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５．４５

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为

１５．７７

元，高于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如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

敬请异议股东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３

、收购请求权所含权利的价值及其

Ｄｅｌｔａ

绝对值

依据深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收盘价为基准，按照

Ｂｌａｃｋ ＆ Ｓｃｈｏｌｅｓ

定价模型计算（现金价值

选取参数为：股票现价

Ｐ

为

１５．７７

；期权执行价格

Ｋ

为

１５．４５

；到期时间

ｔ

为

０．０１０９６

；标的股票波动

利率

ｓｉｇｍａ

为

０．２１７９６

； 无风险利率

ｒ

为

４．９１％

）。 收购请求权所含权利的参考值为

０．０３４３

元，其

Ｄｅｌｔａ

绝对值为

０．１７５３

。该值只作为参考，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期间，根据每日收盘价格的变化，

会有一定的差异。

４

、异议股东为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对《深圳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 投出有

效反对票， 反对本次吸收合并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权利的股份直至本次购请求权实施

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的本公司股东， 该等异议股东同时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

程序方能行使收购请求权。 非异议股东的申报无效。 依据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持股情况确定本次异议股东持有有效反对票的异议股份合计数为

６１

，

５１１

，

６０２

股。

５

、本次收购请求权将以异议股东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如果异议股东在

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至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期间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进行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托管交易单元（证券公司营业部）

变更的行为，将可能导致异议股东无法行权，因此特别建议异议股东在上述期间避免转托管

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户所在交易单元变更的行为。

６

、异议股东可以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异议股份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异议股东申报

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票将过户给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

二、收购请求权的基本条款

（一）收购请求权的代码及简称

代码：

０３８０１７

简称：深发

ＳＦＰ１

（二）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

深发展以

１５．４５

元

／

股作为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 该价格为深发展以审议通过本次吸收

合并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计算的深发展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

易均价。

（三）请求权的结算方式

收购请求权将采取证券给付方式结算，即异议股东行权时，应同时交付其持有的深发展

股份，并从中国平安获得相应的行权价款。异议股东每成功行权

１

份收购请求权，系统将扣减

１

份收购请求权权利和

１

股深发展股份， 同时异议股东资金账户将获得

１５．４５

元并扣减股票交

易相关税费的现金。

（四）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届满后，未申报行权的收购请求权将予以注销。

三、收购请求权行权方式

（一）行权指令

异议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收购请求权代码，发

出行权指令。行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权利代码：

０３８０１７

（权利简称：深发

ＳＦＰ１

）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收购请求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１５．４５

元

／

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二）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１

、异议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收购请求权。

２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异议股东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账户中拥

有的收购请求权权利数量，且其证券账户中有足额的深发展股份。在异议股份被冻结或质押

的情况下，如异议股东拟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应于申报前解除冻结或质押。如果异议股东在收

购请求权申报期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数量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

押的深发展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该异议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深发展股

份数量；如果异议股东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数量等于或小于其证券

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申报的收购请求权数量。

３

、除司法冻结以外，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其上设定质押或其

他第三方权利限制；若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

使的收购请求权自司法冻结发生时起无效。

（三）行权期间本公司股票交易处理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本公司股票不停牌。

（四）行权后的收购请求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异议股东行权成功后，行权资金将自动记入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同时计减

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相应数量的收购请求权权利和深发展股份；再由相关证券公司将相应行

权资金记入异议股东的资金账户。异议股东每成功行权

１

份收购请求权，系统将扣减

１

份收购

请求权权利和

１

股深发展股份，同时异议股东资金账户将获得

１５．４５

元并扣减股票交易相关税

费的现金。

（五）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满后，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收购请求权将予以注销。

四、收购请求权提供方

本次收购请求权提供方为深发展的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中国平安是一家在中国设立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

资本为

７９１

，

６１４．２０９２

万元。中国平安承担购买异议股东持有的深发展股份的义务。有效行使

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所持相关股份将过户给中国平安，并将获得由中国平安支付的相应行

权价款。

五、费用

异议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预受收购请求权或撤回预受收购请求权申

报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在办理有效申报的异议股份的转让确认及过户手续时，转让及受让

双方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支付相关税费。因费用不足导致过户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

责任。

六、收购请求权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刊登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期间本公司股票不停牌，刊登收购请求权提示性公告，申报截止

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３

点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刊登收购请求权实施结果公告

七、关于异议股东相关权利的说明

虽然本次吸收合并为异议股东提供了收购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将强制异议股东必须接受

本公告中的行权价格并转让异议股份，异议股东可以选择按本公告中的价格将异议股份转让

给中国平安，或者选择在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转让给其他投资者，或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主张股东权利。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毛女士、高女士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发展大厦

２８

楼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０１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３８７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９９

证券简称：鹿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６４５

号文核准，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３００

万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１５

，

９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的

４

，

２４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起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网下询价对象配售的

１

，

０６０

万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起解禁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和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如下：

１

、实际控制人钱文龙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

、发行人股东钱忠伟先生、缪进义先生和陈海东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

有的股份。

３

、发行人股东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及韩小军等

４４

名自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其持有的股份。

４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同时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申报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

５０％

。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上述承诺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司发行前股东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及韩小军等

４４

名

自然人股东共计持有公司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股（转增前

５６

，

９４２

，

９７７

）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股票将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上市流通。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以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２１

，

２００

万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转赠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１

，

８００

万股，此事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转增完成，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完成工商变更。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

转增前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

）

转增后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股）

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

）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１

华芳集团

５

，

６７６

，

５５１ ２．６８ ８

，

５１４

，

８２６ ２．６８ ８

，

５１４

，

８２６

２

韩小军

４

，

７０６

，

３７５ ２．２２ ７

，

０５９

，

５６３ ２．２２ ７

，

０５９

，

５６３

３

钱树良

３

，

３２３

，

４４９ １．５７ ４

，

９８５

，

１７３ １．５７ ４

，

９８５

，

１７３

４

徐 群

２

，

９４５

，

７５２ １．３９ ４

，

４１８

，

６２８ １．３９ ４

，

４１８

，

６２８

５

钱玲娣

２

，

９４５

，

７５２ １．３９ ４

，

４１８

，

６２８ １．３９ ４

，

４１８

，

６２８

６

谢惠琴

２

，

９４５

，

７５２ １．３９ ４

，

４１８

，

６２８ １．３９ ４

，

４１８

，

６２８

７

曹文虎

１

，

８３０

，

３３５ ０．８６ ２

，

７４５

，

５０２ ０．８６ ２

，

７４５

，

５０２

１４

钱星华

１

，

５４５

，

７９０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１５

夏建保

１

，

５４５

，

７９０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１６

钱 平

１

，

５４５

，

７９０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１７

邹玉萍

１

，

４６４

，

６９５ ０．６９ ２

，

１９７

，

０４２ ０．６９ ２

，

１９７

，

０４２

１８

邹志刚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１

１９

孙建良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１

２０

陈正华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２１

施培刚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２２

钱益峰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２３

吴建新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２

２４

王建芬

１

，

３９９

，

９６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１ ０．６６ ２

，

０９９

，

９４１

２５

许建秋

１

，

２８４

，

００９ ０．６１ １

，

９２６

，

０１４ ０．６１ １

，

９２６

，

０１４

２６

邹国栋

５６９

，

０９０ ０．２７ ８５３

，

６３５ ０．２７ ８５３

，

６３５

２７

史大南

３４９

，

２７９ ０．１６ ５２３

，

９１９ ０．１６ ５２３

，

９１９

２８

程志宏

３２５

，

０９１ ０．１５ ４８７

，

６３７ ０．１５ ４８７

，

６３７

２９

顾正清

２８８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３０

唐建英

２８８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３１

邵丽娟

２８８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３２

蒋丽芳

２８８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３３

范行娣

２８８

，

１０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０．１３ ４３２

，

１５０

３４

陈 平

２８４

，

５４８ ０．１３ ４２６

，

８２２ ０．１３ ４２６

，

８２２

３５

苗现香

２８４

，

５４８ ０．１３ ４２６

，

８２２ ０．１３ ４２６

，

８２２

３６

陈永娟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３７

方正祥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３８

徐亚秋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３９

陈晓锋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４０

张建英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４１

钱耀萍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４２

吴健康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４３

钱革忠

２０７

，

００８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０．１０ ３１０

，

５１２

４４

曹立芹

１４２

，

２７１ ０．０７ ２１３

，

４０６ ０．０７ ２１３

，

４０６

４５

陆梅花

１４２

，

２７１ ０．０７ ２１３

，

４０６ ０．０７ ２１３

，

４０６

合计

５６

，

９４

，

９７７ ２６．８５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２６．８５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１３

赵建秋

１

，

５４５

，

７９０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０．７３ ２

，

３１８

，

６８５

８

倪雪峰

１

，

８３０

，

３３５ ０．８６ ２

，

７４５

，

５０２ ０．８６ ２

，

７４５

，

５０２

９

黄春洪

１

，

７４９

，

２４０ ０．８２ ２

，

６２３

，

８６０ ０．８２ ２

，

６２３

，

８６０

１０

高慧忠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１ ０．８０ ２

，

５３２

，

０９１ ０．８０ ２

，

５３２

，

０９１

１１

袁爱国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１ ０．８０ ２

，

５３２

，

０９２ ０．８０ ２

，

５３２

，

０９２

１２

倪明玉

１

，

６８８

，

０６１ ０．８０ ２

，

５３２

，

０９２ ０．８０ ２

，

５３２

，

０９２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限售流通股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股

Ａ

股股票上市流通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变动后（股）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２３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１５３

，

０８５

，

５３５

１

、有限售境内法人持股

８

，

５１４

，

８２６ －８

，

５１４

，

８２６ ０

２

、有限售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２９

，

９８５

，

１７４ －７６

，

８９９

，，

６３９ １５３

，

０８５

，

５３５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合计

７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４１４

，

４６５ １６４

，

９１４

，

４６５

三、总股本

３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３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鹿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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